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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島區議會  

文件 IDC 20/2012 號 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2/13 年度  

在離島區舉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建議  

 

 
目的  

 
 本文件旨在向離島區議會申請 (i)2012 年 3 月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

文署 )在離島區舉辦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開支及 (i i)2012/13 年度康文署在離

島區舉辦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，希望議員就計劃內容及所需經費建議

通過有關撥款申請。  

 
背景  

 

2. 由 2008 年 1 月 1 日起，為配合加強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推行社區參與

計劃，康文署已將每年財政年度籌辦定期免費文娛節目的有關預算撥歸各

區議會自行運用。  

 

3.  基於地區對文娛服務的需求，康文署建議繼續協助在各區的公園、遊

免費地區文娛節目，以達至下列目的：  

 

(i)  在地區提供多類型文娛節目，供區內各階層人士參與；及  

 

(ii)  向普羅大眾推廣文化及表演藝術。  

 

4. 2011/12 年度已獲離島區議會通過的活動撥款共港幣 404,000 元。由

於財政年度的結算日安排在每年的 3 月初，故此，2012 年 3 月的活動開支

須在下一財政年度支付，有關金額現修訂為港幣 29,000 元，並需要議員通

過有關撥款申請。  

 
離島區 2012/13 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計劃  

 

5. 康文署建議繼續沿用以往透過諮詢地區區議會而訂立的節目編排模

式，協助安排免費地區文娛節目。根據康文署過往在離島區提供免費地區

文娛節目的模式，在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期間將編排 24 場節目，即

每月 2 場。節目類型包括傳統木偶戲、中國戲曲、音樂、舞蹈、話劇、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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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、綜合表演及兒童節目等，預計參予人數為 4 800 人。2012/13 年度建議

安排的節目種類見附件 1。  

 

6.  康文署會視乎各地區場地設施、交通及電力供應等配套，儘量配合

安排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演出；除特別要求外，亦會因應不同季節及氣候，

訂定一般演出時間及地點。在炎熱或天氣不穩定季節，康文署會適量安排

節目在室內場地及接近黃昏或晚上時段演出；其他和煦天氣及日照時間較

短的季節，則會安排節目在戶外場地及日間時段舉行。  

 

7.  節目建議以「節目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、離島區議會贊助」作有

關宣傳。節目費用包括邀請演藝團體演出、提供舞台、音響及燈光技術等

支援、宣傳包括網頁、海報、橫額及其他有關支出。每場節目平均為港幣

17,917 元，全年度的預算開支為港幣 430,000。康文署亦會印製獨立節目單

張，供演出場地的當區議員及鄉事委員會主席協助派發，以助宣傳。  

 

8.  康文署會定期提交報告，向社區事務及文化康樂委員會匯報擬舉辦的

節目計劃及已舉辦節目的參與人數。委員可就節目的類型和表演場地提出

意見，供策劃節目時考慮。  

 

財政  

 

9. 康文署建議離島區議會通過第 4 至 7 段所載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

及有關撥款申請。如申請獲得通過，民政事務處將需發出相關撥款令供本

署執行上述建議，以便支付有關開支如下：  

 

(i)  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2 月份的活動開支港幣 396,000 元；及  

 

(ii)  2013 年 3 月份的活動開支港幣 34,000 元。  

 

因此，2012/13 年度預算總開支為港幣 430,000 元。另外，2013 年 3 月活動

的預算開支約為港幣 34,000 元，將撥入 2013/14 財政年度中支付，並適時

連同 2013/14 年節目建議文件一併匯報。請各議員通過上述有關安排。  

 

提交  

 

10.  本文件供離島區議會在 2012 年 2 月 20 日舉行的會議上審議及通過有

關撥款申請。  

 

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組新界南辦事處  

日  期： 2012 年 1 月  




